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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或“公司”）召开第十

二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标的资产持有方之一贺德华为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交易中公司所收购的资产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在过渡期间，如所收购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

利润，则最终收购对价应相应扣除交易对方实际或将要获得的分红金额。本次收

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贝特瑞合计 32.1457%的股份。本

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避免同业竞争。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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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林潭素                邹传录                 郭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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